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英文課程學分免修辦法 

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19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25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中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9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9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5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3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教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英語文能力優異之學生充分運用

教育資源，特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英文課程學分免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辦法適用對象以一 O六學年度起入學之各系學生，但本辦法不適用於應

用外語系學生。 

三、 本辦法所稱英文課程，係指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五專部「英文 (四)」、二

技部「英文」、四技部「英文（一）、（二）、（三）」與興趣選修國際視野領

域之英文課程。 

四、 學生凡具有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得申請免修英文課程： 

(一) 英語系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澳洲、紐西蘭、南非

等)之國際學生； 

(二) 曾在上述(一)英語系國家受國中以上正式教育三年以上並取得文憑

者； 

(三) 非英語系國家之國際學生、僑生等，但可證明其正式教育所取得文

憑係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者； 

(四) 持有效期內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 

能力分級 C1級以上之檢定考試成績單或證書。 

檢附 CEF語言能力參考指標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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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以上 

880 

以上 

95 

以上 

C2 

精通級 
優級 CPE 

ALTE 

Level 5 

7.5 

以上 

950 

以上 
 

 



五、 學生提出申請免修英文課程核准後，須以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興趣選修科

目與學分數補足畢業學分數。 

六、 符合免修英文課程資格之學生，應於修習欲免修之英文課程前持相關證明

文件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免修申請，逾期恕不受理。特殊情況經專案簽准

者除外。通識教育中心彙整申請名單後，組成審查小組，並將審查通過名

單送教務處。 

七、 學生申請免修英文課程核准後，爾後又修習第三條所稱之英文課程，並已

取得成績與學分數者，原申請免修視同放棄。 

八、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核備後發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